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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60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珀莱雅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53 

债券代码：113634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珀莱转债 

 

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信访投诉事项的工作函 

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核实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年 8月 11日收到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交易所”）上市公司管理一部《关于珀莱雅化妆品

股份有限公司信访投诉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[2023]1018号），公司对

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，核实情况如下： 

1、方玉友先生为本公司的董事、总经理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方玉友先生

持有本公司 59,625,258 股股份，持股比例为 15.0217%，系本公司持股 5%以上股

东，非本公司控股股东；方玉占系方玉友的弟弟、公司原股东之一；鲍菊兰系方

玉占的前妻。 

2、2013年 11月，方玉占与方玉友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方玉占将其

持有公司 11.5927%的股份以 3,449.5864 万元转让给方玉友，股权转让经公司

201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股份转让价格以公司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的账面净资产为基础，并经双方

协商确定，方玉友于 2013 年 12 月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，方玉占于 2014 年

2月已就上述股份转让溢价所得，缴纳个人所得税计 389.4339万元。 

股份转让事项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经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办理完

成股权变更登记。 

3、根据《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21）浙 03 民初 1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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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，以下简称“一审判决书”）： 

原告鲍菊兰诉讼请求：（1）依法确认 2013 年 11月 25日方玉占与方玉友签

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无效；（2）依法判令方玉友将其名下持有的珀莱雅化妆

品股份有限公司 17,385,090股股份变更登记至方玉占名下；（3）依法判令本案

诉讼费用由方玉占、方玉友承担。 

关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的争议，一审法院认为，方玉占

与方玉友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已办理股权变更登记，但鉴于方玉友并未实际向

方玉占支付股权转让款等情况，方玉占与方玉友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合

意。因此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对鲍菊兰要求确

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。 

关于鲍菊兰要求方玉友将其名下公司 17,389,050 股股份变更登记至方玉占

名下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争议，一审法院认为：虽然方玉占与方玉友之间确实

存在股权代持的约定，但在公司上市前的招股说明书中已明确披露方玉占与方玉

友之间的股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不存在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安排，且方

玉友系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，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虽然被确认无效，但方

玉友取得的股权属于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”的情形，鲍菊兰要求将涉案

股权过户至方玉占名下的请求依据不足，本院不予支持。 

《一审判决书》判决如下：（1）确认方玉占与方玉友于 2013年 11月 25 日

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无效；（2）驳回鲍菊兰的其他诉讼请求。案件受理费

214,279 元，由被告方玉占、方玉友共同负担。 

4、针对上述一审判决，方玉占、方玉友提起上诉，根据《浙江省高级人民

法院民事判决书》（（2022）浙民终 1490号）： 

判决如下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二审案件受理费 214,279 元，由方玉占、

方玉友负担。 

5、截至目前，方玉友和方玉占正在通过提起新的诉讼、审判监督等程序，

采取积极、必要的法律措施，维护正当合法权益，力求将因家庭成员之间纠纷引

发的财产分割争议的影响降到最低，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根本利益。 

公司将对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核实，并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将按

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依法、依规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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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9月 7日 


